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之 

 
 
 

2021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二二年四月



                                                                    2021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2-2-1 

 

声  明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出具了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持续督导意见。 

1、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资料由上市公司及交易相关方提供，提供方对

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

督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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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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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

富证券 指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

元 

美元、万美元、亿美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美元、美元万元、美元亿元 

本持续督导意见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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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担任杉杉股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独立财务顾问现就 2021 年度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为杉杉股份以对苏州杉金增资的形式取得其 70%的

股权，并通过苏州杉金间接购买 LG 化学旗下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

LCD 偏光片业务及相关资产 70%的权益，苏州杉金剩余 30%的股权由 LG 化学

持有。 

（二）实施情况 

本次交易分为中国大陆交割和中国台湾交割。 

1、中国大陆交割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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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函，基于中国台湾交割现状以及交易各方协商，双方同意终止《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及附属协议项下台湾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的交易事项，

其他标的资产的交易事项保持不变。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相关方承诺已披露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

书》。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杉杉股份及

本次交易的其他相关方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形，相关承诺方将继续

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三、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框架协议》相关约定，LG 化学确认并同意做出如下

业绩承诺：本次交易标的 LCD 偏光片业务在中国大陆交割日前连续 12 个完整自

然月的实际月度 EBITDA 之和不低于《框架协议》附录八约定的 EBITDA 衡量

指标所述的连续 12 个完整自然月对应的换算后的月度 EBITDA 衡量指标之和的

百分之七十（70%）。若本次交易标的 LCD 偏光片业务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

EBITDA 未能达到承诺期间 EBITDA 的百分之七十（70%），则 LG 化学的业绩

承诺未能实现，则 LG 化学应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最高不超过 6,000 万美

元。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及毕马威咨询（香港）有限公司出具

的《目标业务 EBITDA》报告，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 LG 化学承诺的标的资产

交割日前 12 个自然月具体业绩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美元 

项目 金额 

承诺的业绩指标
注 23,525.80 

承诺期内实际 EBITDA 33,181.70 

超出金额 9,6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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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期为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上表中承诺的业绩指标为经《框架协议》

附录八计算而得的金额。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业绩承诺期内 LG 化学达成了业绩承诺，无

需向公司支付赔偿。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2021 年，上市公司持续聚焦锂电池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两大业务的发展。在

两大核心业务驱动下，公司营业收入和业绩均实现高增长。2021 年上市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069,938.26 万元，同比增长 151.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3,969.65 万元，同比增加 320,169.24 万元，同比增长 2320.00%；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8,532.01 万元，同比增加

204,910.37 万元。业绩同比大幅上涨主要受益于： 

1、2021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下游客户需求旺盛，公司充分

抓住市场机遇，加速推进锂电池材料业务产能释放，锂电池材料业务整体销量和

盈利水平同比大幅提升。报告期锂电池负极材料、电解液、正极材料分别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477.55 万元、36,779.26 万元、30,443.43 万元。 

2、期内新增偏光片业务并表带来较大业绩贡献，2021 年偏光片业务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720.06 万元。 

3、非经常性损益 145,437.64 万元。主要系期内公司完成对杉杉能源 19.6438%

股权的转让交割，获得投资收益；以及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持有剩余股权以

丧失杉杉能源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

规等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

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

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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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运

作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

件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中，中国台湾交割的最后期限日为中国大陆交割日后第一个周年日

（即 2022 年 2 月 1 日），截至 2022 年 2 月 1 日，中国台湾交割尚未满足交易各

方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杉杉股份与 LG 化学于 2022 年 2 月 1 日签署关于终止

中国台湾交割的确认函，基于中国台湾交割现状以及交易各方协商，双方同意终

止《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及附属协议项下台湾乐金 LCD 偏光片业务

的交易事项，其他标的资产的交易事项保持不变。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该调整方案仅涉及调减部分标的资产，不涉及变更交易对象、变更标的资产、

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调减部分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均不超过全部标的资产的 20%，调减部分标的资产不会对标的资产的生

产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也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因此交易方案调整不

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

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重大差异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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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之 2021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韩丹枫                  李  源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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